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低速无人驾驶车辆道路测试与商业示范申请书
1.申请主体单位名称：
2.申请主体单位类型
□整车制造企业      □改装车生产企业     □汽车零部件企业
□电子信息技术企业  □科研院所/高校      □交通运输企业
□其它类型企业：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3.申请主体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
4.申请类型：
□道路测试      □商业示范
5.道路测试、商业示范时间
      年  月  日 至       年  月  日
6.道路测试、商业示范道路或区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须依次列出，道路、区域名称应与联席工作小组公布的一致）
7.道路测试、商业示范项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须依次列出）
8.车辆基本信息

	序号
	车辆型号
	车辆识别代码
	出厂日期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…
	
	
	


9.安全员基本信息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身份证件号码
	联系电话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

10.提交证明材料清单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简要说明
	备注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…
	
	
	


11.申请主体承诺：
（1）本单位已详细知悉、理解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《青岛市低速无人驾驶车辆道路测试与商业示范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内容，承诺接受所有条款约束，如有违反，自愿承担有关责任。
（2）本单位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、有效、合法，若有不符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法定代表人/分公司负责人签字（签章）：
申请主体单位公章：
   年    月    日
※以上材料需提交电子版，文件格式为PDF兼容格式(.pdf)或WPS文字兼容格式(.wps/.doc/.docx)。

